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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提出的任务，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启动实施“高性能计算”重

点专项。根据本重点专项实施方案的部署，现发布 2018 年度项目

申报指南。 

本重点专项总体目标是：在 E 级计算机的体系结构，新型处

理器结构、高速互连网络、整机基础架构、软件环境、面向应用

的协同设计、大规模系统管控与容错等核心技术方面取得突破，

依托自主可控技术，研制适应应用需求的 E 级（百亿亿次左右）

高性能计算机系统，使我国高性能计算机的性能在“十三五”末

期保持世界领先水平。研发一批重大关键领域/行业的高性能计算

应用软件，研究适应不同领域的高性能计算应用软件协同开发与

优化技术，围绕超算中心、科研机构、大学等优势单位建立高性

能计算应用软件中心，构建可持续发展的高性能计算应用生态环

境。配合 E 级计算机和应用软件研发，探索新型高性能计算服务

的可持续发展机制，创新组织管理与运营模式，建立具有世界一

流资源能力和服务水平的国家高性能计算环境，在我国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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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并通过国家高性能计算环境所

取得的经验，促进我国计算服务业的成长。 

本重点专项按照 E 级高性能计算机系统研制、高性能计算应

用软件研发、高性能计算环境研发等 3 个创新链（技术方向），共

部署 20 个重点研究任务，专项实施周期为 5 年（2016-2020 年）。 

2016 年，本重点专项在 3 个技术方向已启动 10 个研究任务

的 19 个项目。2017 年，在 3 个技术方向已启动 5 个研究任务的

18 个项目。2018 年，在 2 个技术方向启动 5 个研究任务,拟支持

5-10 个项目，拟安排国拨经费总概算为 5000 万元。凡企业牵头

的项目须自筹配套经费，配套经费总额与国拨经费总额比例不低

于 1：1。 

项目申报统一按指南二级标题（如 1.1）的研究方向进行。除

特殊说明外，拟支持的项目数均为 1-2 项。项目实施周期不超过

3 年。申报项目的研究内容须涵盖该二级标题下指南所列的全部

内容和考核指标。项目下设课题数原则上不超过 5 个，每个课题

参研单位原则上不超过 5 个。项目设 1 名项目负责人，项目中每

个课题设 1 名课题负责人。 

指南中“拟支持项目数为 1-2 项”是指：在同一研究方向下，

当出现申报项目评审结果前两位评分相近、技术路线明显不同的

情况时，可同时支持这两个项目。两个项目将采取分两个阶段支

持的方式。第一阶段完成后将对两个项目执行情况进行评估，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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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评估结果确定后续支持方式。 

1. 高性能计算环境研发 

1.1 计算服务化的模型及体系架构（基础前沿类） 

为推进高性能计算环境运行和使用模式在当今网络条件下

的转变，促进计算服务能力的普及与提升，研究高性能计算服务

化的模型和体系结构，为高性能计算服务业的发展奠定理论和技

术基础。 

研究内容：研究广域网络环境下分布资源（计算资源、存储

资源、应用软件等）以服务形式表示的方法，计算服务化的体系

架构，以及原型验证系统。具体包括：高性能计算服务化的模型

与体系结构，服务资源发现与访问模式，多管理域下服务化资源

的管理模型与管理机制，服务交易机制，服务化资源的使用方法、

使用计量和计费策略等。在广域有线/无线网络条件下，依托国家

高性能计算环境，形成原型验证系统。 

考核指标：原型验证系统具有典型的互联网服务端和客户端

形态，客户端支持移动设备，在国家高性能计算环境中部署，实

际验证支持的应用软件不少于 20 个，并形成关于高性能计算服务

化模型的知识产权。 

1.2 高性能计算虚拟数据空间（基础前沿类） 

针对大型计算问题对数据空间的要求，在高性能计算环境中

形成广域的数据共享，研究跨域的虚拟数据空间模型、体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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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虚拟数据空间的管理、访问等关键技术，研发相应的虚拟数

据空间系统，在国家高性能计算环境部署。 

研究内容：针对高性能计算环境中跨域分散的存储资源，研

究构建与本地数据空间一致、且能可靠地统一访问与管理的虚拟

数据空间技术。具体包括：虚拟数据空间的模型与表示方法，分

散存储资源的聚合方法，虚拟数据空间的请求与分配、数据区域

划分、隔离与安全管理，虚拟数据空间中数据的可靠安全移动等，

为在国家高性能计算环境中建立虚拟数据空间提供技术手段。 

考核指标：形成完整的软件系统，与高性能计算环境软件对

接，并可被应用访问，在国家高性能计算环境中部署，验证虚拟

数据空间地理分布不少于五个点，规模达到 PB 级以上，数据访

问性能不低于网络传输性能的 30％。 

1.3 国家高性能计算环境服务化机制与支撑体系研究（二期）

（重大共性关键技术类） 

研究内容：研究国家高性能计算环境计算服务化的新机制和

支撑技术体系，支持环境服务化模式运行，构建具有基础设施形

态、服务化模式运行的国家高性能计算环境。研究内容包括： 

（1）支持应用社区和业务平台的环境应用模式与平台。研

究国家高性能计算环境与环境所支撑的应用社区和业务平台之间

的资源供给和使用模式，实现相关的机制及技术手段，支持社区

与平台的稳定高效运行和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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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于应用的全局资源优化调度。结合传统的基于计算

规模和运行时间的作业调度方法，形成基于应用特性的实用的全

局资源优化调度方法。 

（3）提升国家高性能计算环境安全保障。重点针对用户应

用的数据安全，解决应用数据在环境中的传输、存储与访问安全。 

（4）环境数据传输性能提升。提高环境结点间数据传输的

性能和可靠性，改善环境的服务质量和用户体验。 

考核指标：为国家高性能计算环境提供服务化运营的管理支

撑平台，形成能长期稳定可靠运行的基础设施；完成环境的资源

升级，节点数达 17 个以上，聚合的计算资源 500PFlops 以上，存

储资源 500PB 以上，部署应用软件和工具软件 500 个以上，以研

究团队为单位的用户数达到 5000 以上。 

1.4 高性能计算教育实践平台（重大共性关键技术与应用示

范类） 

研究内容：面向大学生和研究生教育，研发高性能计算教育

实践平台支撑软件和教育实践内容软件，建立高性能计算实践服

务平台，为大学生和研究生教育提供高性能计算实践的环境和免

费机时，培养和提高在校学生的计算技能，促进跨学科高水平人

才的培养，为高性能计算应用的普及与提高奠定人才基础。 

考核指标：研发能覆盖海洋、环境、材料、气象、天文、生

命科学等领域多个学科方向的高性能计算教育内容软件和实践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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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平台，提供 50 个以上高性能计算教育与实验的应用软件，并确

保软件的可用率。服务于 2000 个以上大学生或研究生用户，每年

提供 2000 万 CPU 核小时免费机时。 

2. 高性能计算应用软件研发 

2.1 基于人工震源的深部地下结构探测软件系统（重大共性

关键技术与应用示范类） 

研究内容：应对国家发展对“深地”探测的重大需求，围绕

基于人工震源的大陆地区深地探测技术，研究对人工地震数据精

细分析的方法，发展相关的数学模型和高效并行算法，研发基于

高性能计算的人工地震数据处理技术，在国产超级计算机上实现

地下结构探测分析的软件系统，并得到实际应用。 

考核指标：1、形成新型人工震源高频地震波场的准确、高

效的模拟方法，并实现基于高性能计算的数值模拟软件系统；2、

发展结合新型人工震源和天然震源的联合成像方法，完成深层地

下结构反演软件，可以实现地壳和上地幔顶部的高精度成像；3、

发展基于高性能计算的人工震源信号检测和高精度波速变化测量

的方法，完成人工地震数据采集和处理软件，可以在 500-1000km

范围内检测出人工震源信号，波速变化测量精度优于 10-3。 

软件的并行规模达到 20 万核以上，并在应用部门的业务系

统中得到实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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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能计算”重点专项 

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申报项目须符合以下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1. 推荐程序和填写要求 

 （1）由指南规定的推荐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出具推荐函。 

 （2）申报单位同一项目须通过单个推荐单位申报，不得

多头申报和重复申报。 

 （3）项目申报书（包括预申报书和正式申报书，下同）

内容与申报的指南方向相符。 

 （4）项目申报书及附件按格式要求填写完整。 

 2. 申报人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1）项目及下设任务（课题）负责人申报项目应为 1958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 

 （2）受聘于内地单位的外籍科学家及港、澳、台地区科

学家可作为重点专项的项目（课题）负责人，全职受聘人员

须由内地受聘单位提供全职受聘的有效证明，非全职受聘人

员须由内地受聘单位和境外单位同时提供受聘的有效证明，

并随纸质项目申报书一并报送。 

 （3）项目（含任务或课题）负责人限申报 1 个项目（含



 

 2 

任务或课题）；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 计划，含重

大科学研究计划）、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 计划）、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国际科技合作专项、国家重大科学

仪器设备开发专项、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以下简称“改革前

计划”）以及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在研项目（含任务或课题）负

责人不得牵头申报项目（含任务或课题）。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在研项目负责人不得牵头申

报项目（含任务或课题），也不得参与申报项目（含任务或

课题）。 

 （4）特邀咨评委委员不能申报项目（含任务或课题）；参

与重点专项实施方案或本年度项目指南编制的专家，不能申

报该重点专项项目（含任务或课题）。 

 （5）在承担（或申请）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中，没有严重

不良信用记录或被记入“黑名单”。 

 （6）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公务人员（包括行使科技计

划管理职能的其他人员）不得申报项目（含任务或课题）。 

 3. 申报单位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1）是在中国境内登记注册的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和企

业等法人单位，政府机关不得作为申报单位进行申报。 

 （2）注册时间在 2016 年 9 月 30 日前。 



 

 3 

 （3）在承担（或申请）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中，没有严重

不良信用记录或被记入“黑名单”。 

 4. 本重点专项指南规定的其他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项目下设课题数原则上不超过 5 个，每个课题参研单位原

则上不超过 5 个。 

  

 本专项形式审查责任人：傅耀威 



“高性能计算”重点专项 

2018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编制专家名单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称 

1 钱德沛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 教授 

2 莫则尧 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 研究员 

3 唐志敏 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员 

4 张立新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研究员 

5 陆忠华 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 研究员 

6 杨广文 清华大学计算机学院 教授 

7 董小社 西安交通大学电信学院 教授 

8 卢宇彤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 研究员 

9 陈华平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计算机学院 教授 

10 李云岗 
北京华虹集成电路设计有限责任

公司 
研究员 

11 谢向辉 江南计算所 高级工程师 

12 胡向东 上海高性能集成电路设计中心 高级工程师 

13 左德承 哈尔滨工业大学计算机学院 教授 

 


